遂川县大汾寨溪加油站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组意见
2020年7月11日，遂川县大汾寨溪加油站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组织本项目竣工验收，其中遂川县大汾寨溪加油站（建设单位）、江西中明环境检测有限公司（监测单位）和专业技术专家共6人组成验收组。与会专家和代表踏勘了现场，听取了建设单位对项目进展情况、验收报告表编制单位对调查报告详细介绍，经认真讨论，提出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本项目位于江西省遂川县大汾镇寨溪村久营公路旁，总建筑面积1148m2，总用地面积为4909.18m2项目地理位置为东经114°13′48.20″；北纬26°16′30.50″。项目竣工后形成年销售1450t汽油和2050t柴油能力。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无重大变动情况。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水：项目废水主要为站内工作人员办公、顾客冲厕的生活污水，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通过定期清掏用于周边旱地和耕地施肥不外排。             
（2） 废气：本项目产生的废气主要为油罐大小呼吸及加油机作业等排放的非甲烷总烃。 
（3） 噪声：本项目噪声主要是加油机、潜油泵及往来加油车辆等噪声，项目采用选用低噪声设备在项目入口设置减速带加强交通管理合理疏导禁止鸣笛等措施降低噪声影响。
（4） 固体废物：项目产生的固废主要为员工及顾客产生的生活垃圾、隔油沉淀渣、油罐底部产生的油泥及设备维修检查产生的含有抹布等。项目产生的隔油池沉渣、油泥和含油抹布等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处理。
四、环保设施监测结果
1、废水检测结果表明该项目生活污水处理出口污染物pH值在6.34-6.59之间、化学需氧量最高值为51mg/L、五日生化需氧量最高值为16.7mg/L、悬浮物最高值为37mg/L、氨氮最高值为1.79mg/L，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05）表一中旱作类标准限值。
2、废气检测结果表明，该项目无组织废气非甲烷总烃界外最高浓度为0.32 mg/m3
，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限值4.0mg/m³要求。
3、噪声检测结果表明，该项目厂界四周昼间噪声检测值范围为51.5-57.5dB(A),厂界四周夜间噪声检测值范围为44.0-49.8dB(A)，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噪声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限值要求，为达标排放。
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产生废气、废水、噪声、均由相应环保设施处理后达表排放，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六、验收结论
1、项目执行了环保“三同时”制度，落实了污染防治措施；根据现场检查、验收监测及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表，项目基本满足环评及批复要求，在严格落实验收组提出的要求后，该项目可以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七、后续工作
（1）加强生产废水治理措施运行管理，确保生活污水用于浇灌不外排。
（2）加强汽柴油罐的运行管理确保汽柴油在卸油及加油期间不发生泄漏，强化加油站内消防设施的管理。
（3）及时定期处置产生的油泥及含油手套等危险废物。
八、验收组人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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